附件4
2025年度省级工法推荐汇总表

填报单位（市、省直管市、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）：（公章）

	序号
	工法名称
	主要完成单位
	主要完成人
	申报单位地址及邮编
	联系人
	电话（办公

电话、手机）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备注：超过有效期的省级工法重新申报，请在备注栏中注明原省级工法编号。
